奉节府办〔2009〕139号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奉节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确保全县中小学校舍安全，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重庆市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的通知》（渝办发〔2009〕133号）精神，经县政府同意，成立奉节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现将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通知如下：

组  长：傅忠莲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万  平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张和平  县教委主任

成  员：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建委、县监察局、县国土房管局、县水利局、县环保局、县审计局、县安监局、县气象局、县消防大队负责人，县公安局、县教委分管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教委，由县教委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组、排查鉴定组、规划建设组、资金筹措组和监督检查组。

综合协调组由县教委牵头，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建委、县国土房管局参加；排查鉴定组由县国土房管局牵头，县教委、县建委、县消防大队、县气象局参加；规划建设组由县教委牵头，县发改委、县建委、县国土房管局、县水利局、县环保局参加；资金筹措组由县财政局牵头，县教委、县发改委参加；监督检查组由县监察局牵头，县教委、县公安局、县建委、县审计局、县安监局、县消防大队、县气象局参加。

      二○○九年七月九日

 
主题词：机构  领导小组  通知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年7月9日印发
















































– 2 –
– 1 –

